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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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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背景與思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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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規劃思維:
產學研各界於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具科技、服

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時，能夠於特定範圍及
條件下，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。

一、立法背景:
透過建立無人載具創新實驗友善法規環境，促

進無人載具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發展，並奠定我
國次世代智慧交通運輸之厚實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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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架構

本條例以「監理沙盒」為核心，分為6個章節，計2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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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總則(§1~§4)

第3章 實驗場域之管理及安全
(§13~§18)

第4章 創新實驗之辦理、廢止及
報告(§19~§21)

立法目的、主管機關、用詞定義及創新實驗專責
單位

無線通訊應用及管理 ; 實地訪查、特定實驗資訊
通報、資料蒐集與留存 ; 創新實驗申請人公告與
告示相關資訊、實驗場域安全與事故處理 ; 資訊
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 ; 參與實驗契約之相關規範

創新實驗相關日期之通知、創新實驗之限期改善
及廢止、創新實驗報告

第5章 法令於實驗期間之排除適
用(§22~§23)

法律、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於創新實驗核准範圍
內之排除適用

第2章申請及審查程序(§5~§12)

創新實驗所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及創新實驗計畫應
包含事項 ; 審查會議之組成、審查項目及審查決
定與效力 ; 創新實驗期間與展延、實驗計畫變更、
於主管機關網站揭露相關資訊 ; 得免徵規費

第6章 附則(§24) 施行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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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內容及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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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申請者需提出保險規劃，
並於無人載具或實驗場域
以適當方式進行告示

無人載具
科技創新
實驗條例
(草案)

 時間原則1年，必要時可申請
延長1年

 有研修法規必要時，可再額外
延長，全程最多以4年為限

 由經濟部召開審查會議，
並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與中央、地方政府及相關
機關(構)代表及法律專家
與學者等

 針對創新實驗之創新性、
條件與資格，以及安全性
與風險控管進行審查

於實驗期間排除法律、法規
命令或行政規則中之處罰規

定，打造友善法規環境

針對無人載具實驗
申請，設置單一窗
口，促進行政便捷
化

 發生安全事故時，申請人應
主動即時通報主管機關事故
之發生及後續處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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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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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首例科技沙盒，帶動國內產業發展

藉由推動實驗條例，鏈結載具、半導體、資通訊次系統、感測器、
軟體及陸、海、空硬體設備等國內業者共同投入產業鏈，建立無人
載具技術供應鏈體系。

建構完善且安全實驗環境，促進產業技術發展
透過安全之創新實驗環境，吸引國內、外業者來臺進行無人載具實
驗，以帶動國際合作，促進無人載具科技發展，加速產業與國際的
鏈結，使臺灣成為全球無人載具系統關鍵產業鏈之國家。

產
業
有
感

建構友善法規環境，推動開放創新實驗場域

藉由推動實驗條例，暫時排除相關法規的適用，運用地方政府場域，
提供業者發展無人載具創新科技之實驗環境。

創
新
契
機

建立科技沙盒創新典範，開拓新型態之營運模式
以水平及垂直方式整合產學研能量或透過國際技術交換合作促成產
業團隊投入建立新型態商業服務模式，提供我國現有IT與新創事業轉
型契機，建立我國產品的高附加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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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推動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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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ents

(二)本條例草案於
行政院院會通過後，
將送請立法院審議

(一)本條例草案將授權
訂定計4項辦法，包括：
1. 申請、審查及管理

之辦法(經濟部)
2. 審查會議組成及運

作之辦法(經濟部)
3. 核發牌照相關事項

之辦法(交通部)
4. 事故通報及暫停實

驗程序之辦法(經濟
部會同交通部)

(三)
1.持續舉辦產業及公眾意見徵集，使本條例更符合產業需求
2.即時掌握國際最新法制趨勢，作為本條例後續研修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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